
论文著作权许可使用协议
论文题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作者（依序排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投稿期刊（下简称“期刊”）：《山西煤炭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全体作者同意，将论文整体及相关附件的全部复制传播的权利——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、发行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、广播权、表演权、翻译权、汇编权、改编权等著作财产权许可给《山西煤炭》编辑部/出版社（下称“期刊社”）使用，期刊社有权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使用：

1.包括但不限于以各种已知或将来可能出现的形态、格式和介质，如光盘、磁盘、网络等形式，复制、发行、信息网络传播、广播或其他传播方式使用许可内容；
2.翻译、改编、汇编该论文，以及利用该论文中的图表，摘要或任何部分衍生其他作品；

3.除本刊自行使用外，本刊有权许可第三方平台（含中国知网）等行使上述权利（提示：如作者不同意许可，需在第九条特别声明）。
二、许可期限：著作权保护期限（提示：如作者有期限限制，需在第九条特别声明）。
三、许可使用范围：全球范围（提示：如作者有地域限制，需在第九条特别声明）。
四、许可费用：论文录用后，本刊向作者一次性支付稿酬（含转让许可费）。
五、知识产权承诺：一旦发现该论文涉及剽窃、抄袭、一稿多投、伪造数据等违规以及侵害他人权益的问题，为维护科学道德规范和正常的出版秩序，编辑部将对主要作者进行严肃处理，在本刊刊出作者单位、姓名及撤销该论文的通告且两年内《山西煤炭》将拒绝发表该文第一作者的一切文稿，并向作者所在单位和该领域的其他科技期刊进行通报。如该论文未能通过审查而不能在《山西煤炭》发表，本协议自动失效。
六、作者服务：为协助作者的科研、学习、创作与发表，本刊及相关许可平台向作者提供系列服务。相关服务以第三方平台公示为准。
七、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争议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期刊社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八、本协议需全体作者签字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协议签署后需将协议电子版上传至投稿系统。若所投论文最终未被录用的，则本协议自动失效。
    九、特别声明内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    全体作者签字：


